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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本团体标准根据中国仪器仪表行业协会《关于<反窃电智能诊断模型评价导则>等10项团体标准立项的批复》（中仪协【2025】2号）文件立项，标准名称为《供电服务音视频本地存储管理装置》，标准编号为T/CIMA 0191，由中国仪器仪表行业协会电工仪器仪表分会提出，由中国仪器仪表行业协会归口。计划编制完成年限为2026年。
2、主要工作过程

2024年11月：申请立项并上报标准的草案稿和项目建议书。

2025年1月：中国仪器仪表行业协会组织召开立项评审会，会后下达了立项批复文件。由国网河北电力公司营销服务中心牵头，组织成立标准起草工作组。

2025年2月：启动团体标准制定工作。起草组严格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等文件的要求进行标准制定并形成了工作组讨论稿。

2025年4-6月：工作组讨论稿在标准编制工作组内部征求意见，共回收意见57条，主笔单位按照回收意见对工作组讨论稿进行了修改完善。
2025年7月：起草工作组在福建省福州市召开了起草第一次工作组会议，对工作组讨论稿的标准化对象、结构进行了认真、细致的逐条讨论，并对主要技术内容达成了一致意见，形成会议纪要。
2025年8-10月：形成工作组讨论稿，开展第二次征求意见，共回收意见25条，主笔单位按照回收意见对工作组讨论稿进行了修改完善。

2026年3月：起草工作组在广东省深圳市召开起草第二次工作组会议，对标准工作组讨论稿以及所征求的意见内容进行了仔细讨论，形成会议纪要。
2026年5月：形成征求意见稿。
3、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组成员及其所做的工作

牵头起草单位是国网河北电力公司营销服务中心，主要起草单位有哈尔滨电工仪表研究所有限公司、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北京新源绿网节能科技有限公司、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营销服务中心（计量中心）、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营销服务中心、福建海联和信科技有限公司、济南致业电子有限公司、深圳市科曼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光明顶技术有限公司、国网辽宁省电力公司营销服务中心、烟台东方瑞创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国网福建省电力公司营销部等。
国网河北电力公司营销服务中心作为执笔单位负责了本标准的起草、修改工作；

主要起草人：贾旭超、王聪、王铮、李平、刘志铭、郭伟、杨全岳、严建茂、杨成志、李运泽、吴春迎等。

贾旭超为本文件的主笔人，负责标准的编写；王铮为本文件的技术负责人，为标准的总体内容进行全面指导；王聪为本文件起草工作组的组长，郭伟、杨全岳、严建茂、杨成志、李运泽、吴春迎等为本文件起草工作组的组员，负责标准的编写进程和组织协调工作；王铮、刘志铭、杨全岳、严建茂、杨成志负责试验验证工作；李平、杨成志负责第3章节和第4章节的编写，刘志铭、郭伟负责第5章节和第6章节的编写，杨全岳、严建茂负责第7章节和第8章节的编写，李运泽、吴春迎等为本标准的编写和修改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技术内容确定的依据 

2.1主要阐述标准制定或修订过程遵循的基本原则
本文件从实际应用出发，充分考虑了现有相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编制遵循“统一性、协调性、适用性、一致性、规范性”的原则，注重标准的可操作性，本文件规定了供电服务音视频本地存储管理装置的型号、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包装、运输及贮存。本文件适用于装置的设计、制造、检验和验收。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 部分 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进行编写和表述。

2.2标准主要内容中技术指标、参数、公式、性能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依据
对供电服务音视频本地存储管理装置的外观、结构、硬件、接口、性能、功能、机械要求、电磁兼容性能和环境适应性提出技术要求，相关参数、指标的设定是依据了应用场景的物理环境条件、电气环境条件、对设备功能的需求以及相关国家、行业标准制定的。装置的设计、制造、检验和验收依据了GB/T 2423.1-2008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A：低温、GB/T 2423.2-2008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B：高温、GB/T 2423.3-2016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Cab：恒定湿热试验、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Ea和导则:冲击、GB/T 2423.10-2019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Fc: 振动（正弦）、GB/T 2423.17-2024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Ka：盐雾、GB/T 4208-2017外壳防护等级（IP 代码）、GB/T 5169.11-2017电工电子产品着火危险试验 第11部分：灼热丝/热丝基本试验方法 成品的灼热丝可燃性试验方法（GWEPT）、GB/T 9813.4-2017计算机通用规范 第4部分：工业应用微型计算机、GB/T 17626.2-2018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GB/T 17626.11-2023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电压暂降、短时中断和电压变化抗扰度试验 。
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

3.1检验项目及参考标准
在本文件起草工作过程中，委托部分企业对标准中的主要指标分别进行了验证试验。由北京智芯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新源绿网节能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光明顶技术有限公司、福建海联和信科技有限公司、济南致业电子有限公司等配合开展试验验证工作，对标准中的主要指标分别进行了验证试验并出具了试验报告。

试验涵盖以下项目：扬声器总谐波失真--≤20%、单路采集速率--≥20MB/s、满载单路采集速率--≥6MB/s、充电能力--满载单路输出电流≥1.5A、故障报警响应时间--≤3s、声压--65dB(A)～90dB(A)及持续时间--≥5min、工作噪声--≤60dB(A)、功耗--待机≤65W、工作≤600W、冲击、振动、阻燃、防护等级、绝缘电阻、绝缘强度、冲击电压、静放电抗扰度、电压暂降、短时中断抗扰度等，验证结果表明以上参数指标设置合理，相关产品能够满足标准要求。

根据大电流开关内置单相表技术要求条款，依据或参考了相关检测标准中提及的试验条件、试验等级、试验方法等制定本标准的试验方法。

表-1 供电服务音视频本地存储管理装置参数测试

	序号
	测试项目、要求、方法
	与本标准一致性

	1
	系统运行内存
	一致

	2
	存储硬盘
	一致

	3
	扬声器
	一致

	4
	接入能力
	一致

	5
	采集速率
	一致

	6
	人机交互
	一致

	7
	故障报警
	一致

	8
	记录仪管理
	一致

	9
	数据采集
	一致

	10
	重点文件标记
	一致

	11
	数据存储
	一致

	12
	充电
	一致

	13
	工单关联
	一致

	14
	数据查询
	一致

	15
	数据浏览
	一致

	16
	数据导出
	一致

	17
	数据备份
	一致

	18
	本地加密
	一致

	19
	信息状态监测
	一致

	20
	故障报警
	一致

	21
	统计分析
	一致

	22
	日志记录
	一致

	23
	用户权限管理
	一致

	24
	功耗
	一致

	25
	冲击
	一致

	26
	振动
	一致

	27
	阻燃性
	一致

	28
	防护等级
	一致

	29
	工作噪声
	一致

	30
	功耗
	一致

	31
	绝缘电阻
	一致

	32
	绝缘强度
	一致

	33
	冲击电压
	一致

	34
	静电放电抗扰度
	一致

	35
	电压暂降、短时中断抗扰度
	一致


本文件在各项指标的试验及验证过程中使用的设备包括：数字万用表、示波器、冲击试验台、振动试验台、灼热丝试验仪、静电放电发生器、电压暂降发生器、绝缘耐压测试仪、冲击电压测试仪、音频分析仪、泄漏电流测试仪、功率测试仪、分贝测试仪、专业系统性能检测软件等。

3.2检验结果
核查检验结果，所检项目符合《供电服务音视频本地存储管理装置》要求。
四、标准涉及国内外专利及处置情况
无。

五、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通过制定本标准，可为规范供电服务音视频本地存储管理装置的设计、制造、试验、使用和检验等提供依据。为供电服务音视频本地存储管理装置的型式试验、典型设计文件编制、招标文件编制及验收文件的编制提供理论支撑。
本标准的推出可以促进供电服务现场作业数字化、透明化管理的标准化，规范音视频本地存储装置的技术要求，弥补国内在该类专用设备标准方面的空白。能够有效提升供电服务过程的可追溯性，保障音视频数据的安全性和完整性，减少服务争议，保障用电客户与供电人员双方的合法权益。同时推动国内音视频存储及管理技术的产业升级，促进国产硬件和操作系统在电力行业应用，助力智能电网服务质量持续提升。
六、标准与现有标准、制定中标准的协调配套情况

与现有标准、制定中的标准没有矛盾。

七、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
无。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九、标准作为强制性或推荐性标准发布的意见
本文件为首次制定，为推荐性团体标准。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1）组织措施

利用信息平台对标准进行推广和宣贯，同时展示试点效果案例；联合以国网河北电力公司营销服务中心为代表的各供电单位，建设示范试点，便于客户实地调研。

（2）技术措施

通过建立试点应用的相关工作流程，明确试点应用供电服务音视频本地存储管理装置的管理机构，提出试点重点监测的数据指标，为供电服务音视频本地存储管理装置的应用和技术发展提供参考依据，引导和规范供电服务现场作业音视频数据存储管理设备的发展。

（3）实施日期

自标准发布后，及时推广实施。

十一、废行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其他予以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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